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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发改技数〔2021〕437 号

保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保山市“城市大脑”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保山市永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上报《保山市永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保山市“城市

大脑”建设项目建议书的请示》（保永产发〔2021〕27号）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：保山市“城市大脑”建设项目。

二、项目法人：保山市永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，项目法人代

表：刘正源。

三、项目实施年限：2022 年-2023 年。

四、建设地点：保山市国际数据产业园 1 号数据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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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围绕一个底座、一个中

心、N 类垂直领域智慧应用和 X 类跨领域融合智慧应用开展建设。

“一个底座”：基于保山大数据中心政务云，建设统一的数字平台

包括大数据平台、视频云平台、时空数据服务平台、物联网平台、

融合通信指挥平台、人工智能平台、行业使能平台等。“一个中

心”：打造保山城市大脑智能运营中心，负责整个城市的运营监测，

包含市民热线、综治中心、城管中心、应急中心等职责。通过数

据整合，构建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运行监测指标体系。“N 类垂直

领域智慧应用”：开发善政、惠民、兴业的智慧应用，通过智慧城

市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政务服务、惠民服务、产业服务能力。在三

类应用中选取重点建设的应用工程，包括但不限于智慧城管、智

慧交通、智慧环保、智慧医疗、智慧教育、智慧应急和智慧党建

等。“X 类跨领域融合智慧应用”：包含一网统管、一网通办、智

慧社区、协同办公等。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预算总投资 51000 万元。资金

来源为争取上级补助和项目单位自筹等多渠道筹资。

七、其他要求：按照中共保山市委办公室、保山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密码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方案（2018-2022 年）》

（保办字〔2019〕98 号），项目要落实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

步运行密码保障系统要求，并在系统运行前进行密码安全性评估。

接文后，请抓紧做好相关前期工作，落实好资金来源，充分

利用现有资源，本着共建共享、不重复建设、节约资源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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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有资质部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经相关专家评审通过

后，报我委审批。


	四、建设地点：保山市国际数据产业园1号数据中心。

